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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

第第第第 XII 部部部部  ————  對投資者的賠償對投資者的賠償對投資者的賠償對投資者的賠償

建議的新投資者賠償計劃  —
諮詢結果摘要及建議訂立的規則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 . 條例草案委員會於二零零一年五月四日的會議上審議《證

券及期貨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第 X II 部，議員在席上要求提供
更多資料，闡述條例草案制定後，為實施新的投資者賠償計劃而將根

據本部訂立的規則。

2 .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 證 監 會 ”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三、四月間就建議的新投資者賠償安排進行了公眾諮詢 1，本資料文

件概述諮詢所得的主要結論，並根據該等結論扼要載述證監會在條例

草案制定後，將根據第 X II 部建議訂立的規則 (“建議規則” )。

經擴大的中介人涵蓋範圍經擴大的中介人涵蓋範圍經擴大的中介人涵蓋範圍經擴大的中介人涵蓋範圍

3 . 公眾的意見支持擴大賠償基金的涵蓋範圍，以包括根據條

例草案獲發牌或豁免以進行證券交易、商品期貨合約交易及提供證券

保證金融資的所有中介人 (統稱“被涵蓋的中介人” )。建議規則會規
定，任何被涵蓋的中介人的客戶，可就指定的失責事件提出申索。證

監會的守則將要求有關的中介人把賠償的涵蓋範圍告知客戶，包括在

與客戶訂立的協議內提述。

每名投資者的最高賠償額每名投資者的最高賠償額每名投資者的最高賠償額每名投資者的最高賠償額

4 . 整體意見支持為每名投資者設立最高賠償額，並跟從現行

的安排，最初訂為 15 萬元。這個限額將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
據條例草案第 23 6 ( 1 )條訂立的規則訂定。建議規則會訂明，每個證券
交易帳戶的最高賠償額為 15 萬元，而與同一中介人開立的期貨交易
帳戶則有額外 15 萬元的最高賠償額，這與現時為證券及期貨交易提
供分開的保障相符。建議規則亦會澄清，同一受益客戶的所有證券交

                                                

1  證 監 會 於 二 零 零 一 年 三 月 發 出 題 為 《 建 議 的 新 投 資 者 賠 償 安 排 》 的 諮 詢 文 件

(文 件 編 號 ︰ C B ( 1 ) 7 8 4 / 0 0 - 0 1 )。 條 例 草 案 委 員 會 於 二 零 零 一 年 五 月 四 日 審 閱 該 份
文 件 ， 當 局 在 會 上 向 條 例 草 案 委 員 會 簡 介 了 諮 詢 的 初 步 結 果 。 立 法 會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於 二 零 零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也 曾 審 閱 該 份 文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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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帳戶 (或期貨交易帳戶，視屬何情況而定 )，如與同一中介人開立，
最高賠償總額仍是 15 萬元。

5 . 有些意見表示憂慮會有道德風險。儘管新的計劃可能會存

在一些道德風險，但下述三個因素已將有關風險減低︰ ( a )最 高 賠償
額將訂為 15 萬元； (b )申索人提出申索，始終會感到不便及時間上的
延誤；以及 ( c )被涵蓋的中介人早已受證監會根據以風險為本的規管
機制規管。此外，海外已發展市場已普遍設立投資者賠償計劃。

提出申索的基礎提出申索的基礎提出申索的基礎提出申索的基礎

6 . 對於提出申索的基礎應按照現行法例訂定的建議，並無反

對意見。這點會在建議規則內反映，有關規則將規定，受涵蓋的中介

人的客戶如有關乎金錢、證券、期貨合約或託付予中介人處理或由中

介人收取的其他財產的訴因，即可提出申索。訴因必須與失責行為有

關，而失責行為指破產、清盤，或違反信託、虧空公款、欺詐或失當

行為，建議規則將就此進一步訂明。

7 . 至於有關安排應否限於本地投資，還是引伸應用於海外投

資，意見並不一致，但有相當比重的意見贊成把涵蓋範圍局限於本地

投資。建議規則會把涵蓋範圍局限於某些申索，即有關在香港聯合交

易所上市或買賣的證券或在香港期貨交易所買賣的期貨合約的申索。

證監會將研究中介人及投資者在海外投資方面的活動，以進一步決定

把這些活動納入賠償範圍是否適當，若然，則會決定提供資金的最佳

方法。

不許提出賠償申索不許提出賠償申索不許提出賠償申索不許提出賠償申索

8 . 有關不許機構投資者提出賠償申索的建議，既有人表示支

持，也有人提出反對。有關賠償安排的主要目的，在於向散戶投資者

而非機構投資者提供賠償。此外，我們相信所訂每名投資者的最高賠

償額為 15 萬元，對機構來說無甚意義。因此，建議規則將不許諮詢
文件所列機構提出償申索。這個做法，與現有條文所訂定有關不許交

易所參與者提出賠償申索的安排一致。在英國的制度下，規模龐大的

公司、財務機構、政府和市政機構，以及與破產公司有關連的人士亦

不許提出申索。

新的單一賠償基金新的單一賠償基金新的單一賠償基金新的單一賠償基金

9 . 關於設立條例草案所擬規定的單一賠償基金，用以涵蓋證

券和期貨市場投資及被涵蓋的中介人的失責行為的建議，沒有人提出

異議。證監會須記錄從現有基金，以及證券和期貨市場的徵費所得的

經費，並按有關款項與該兩個市場的失責事件作比較，防止市場之間

互相作出巨額補貼。

投資者賠償公司投資者賠償公司投資者賠償公司投資者賠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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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一般意見都贊同有關的新安排由證監會認可和規管，並根

據《防止賄賂條例》界定為公共機構的投資者賠償公司負責執行。有

意見認為，投資者賠償公司的管治團體應有業界及公眾兩者的代表。

我們同意這一點，並已在諮詢文件中提出相關建議。另有關乎投資者

賠償公司的營運成本的意見提出。在這一方面，證監會將再作研究，

比較小規模投資者賠償公司與把公司的大部分工作外判兩者的成本及

效益。證監會亦預期會協助處理投資者賠償公司的工作。

證監會的代位權證監會的代位權證監會的代位權證監會的代位權

1 1 . 有些意見反對證監會享有代位權。我們將建議對草案第 87
及 23 5 條作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以根據法庭在福權證券有限公司
（ For e lux e  S e cu r i t i e s  Li mi t ed）一案中的裁決，把證監會的代位權及
享有這些權利的優先權按比例限於與申索人有關的部分。

經費經費經費經費

1 2 . 市場及公眾人士普遍支持就股票交易收取 0 .00 2 %徵 費作
為經費的建議。不過，某些機構投資者卻因他們不在新計劃的保障範

圍內而表示關注。

13 . 以 這 項 徵 費 為 新 賠 償 基 金 提 供 經 費 的 做法 ， 既 公 平 又 有

效。根據證監會聘請的顧問所作的預測，以及新計劃下較大的保障範

圍，相信賠償基金應需在成立初期便累積高達 10 億元的資產，為投
資者提供穩健保障。新計劃的經費將根據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

據草案第 23 6 (1 )條訂立的規則提供。待條例草案獲得通過，而基金的
資產又達至目標水平後，證監會將檢討計劃的經費需要。

1 4 . 以下為一些背景資料︰立法會七月十一日通過向現有聯合

交易所賠償基金提供經費的徵費的徵費率為 0 .00 2 %，由二零零一年
九月一日起生效。正如動議二讀辯論《收入 (第 3 號 ) (條 訂 )條 例 草
案》時所承諾，政府當局同意當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的資產達到 8 億
元時，檢討該基金的需要，以便考慮應否繼續徵費。進行檢討時，我

們會考慮條例草案委員會就條例草案第 X II 部提出的意見和商議結
果，以及推行新賠償制度的進展。

1 5 . 此外，我們建議條例草案第 X II 部規定，證監會估計過在
應付向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提出的申索，以及退還交易所參與者根據

《證券條例》第 1 04 條所繳存按金兩方面所需的款項後，可把現有賠
償基金的剩餘資產轉移至新的賠償基金。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財經事務委員會財經事務委員會財經事務委員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


